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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
关于振兴乡村经济建设光伏发电可再生

能源的提案（第 49 号）的答复

朱克鑫提案者：

您提出的关于振兴乡村经济、建设光伏发电可再生能源的提

案收悉，依据我委职能，现答复如下：

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，不仅有利于促进能源转型升级和用能方

式绿色变革，更是推动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

略落地落实的重要举措民生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市发展改革

委始终以最高的站位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

的决策部署，全力推动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，截至目前，我市分



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 20.8 万千瓦。此外，我委组织编制的《盘

锦市“十四五”新能源发展规划》已经印发实施，其中振兴乡村

经济，推动农村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已纳入规划重要篇章。

我市盘山县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已纳入国家试点，目前项目业主

已经确定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会同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供电公司

等有关部门，探索农村光伏发展新模式，推进农村光伏多渠道发

展，支持农村地区利用屋顶院落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。同时也将

继续指导县区，经开区进一步优化分布式光伏备案流程，简化程

序，实行网上备案、一站式办理，最大程度为农民群众提供便利。

再次感谢您对光伏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关心支持，希望今后

继续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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